
交口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25HB-03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供地方案

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自然资源部自然资函〔2022〕904号文、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地字〔2024〕547号文、吕梁市人民政府吕政地征字〔2024〕32号文的批准文件及山西交控汾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申请，现编制2025HB-03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供地方案。
一、土地使用权人：山西交控汾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
二、项目名称：汾阳至石楼高速公路交口服务区项目
三、宗地基本情况：
2025HB-03号宗地用地面积为10.1509公顷，位于交口县温泉乡庞子洼村委会，宗地用途为交通用地。
4、 [bookmark: _GoBack]划拨价款408.3855万元（包含征地补偿款：408.3855万元）
5、 供地依据：
1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划拨用地目录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9号）、《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》（国发〔2008〕3号）等法律法规。
2、自然资源部《关于汾阳至石楼高速公路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》（自然资函〔2022〕904号），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转发《自然资源部关于汾阳至石楼高速公路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》的通知（晋政地字〔2024〕547号），吕梁市人民政府关于转发《关于转发〈自然资源部关于汾阳至石楼高速公路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〉的通知》的通知（吕政地征字〔2024〕32号）。
3、山西交控汾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《关于汾阳至石楼高速公路工程项目用地的申请》，自然资源部《关于汾阳至石楼高速公路工程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》（自然资办函字〔2020〕483号），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《关于汾阳至石楼高速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（代项目建议书）的批复》（晋发改审批发〔2021〕122号），山西省交通运输厅《关于汾阳至石楼高速公路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晋交审批发〔2021〕119号），关于汾阳至石楼高速公路工程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
专家论证意见（晋评审压矿论字〔2024〕083号），山西省吕梁市汾阳至石楼高速公路建设项目（一期工程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，山西交控汾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《关于落实山西省吕梁市汾阳至石楼高速公路建设项目（一期工程）地质灾害防治措施的承诺书》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《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》（林资许准（晋）〔2021〕20号），吕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《关于汾阳至石楼高速公路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》（吕审批生态函〔2021〕36号），山西省文物局《关于汾阳至石楼高速公路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工作竣工的通知》（晋文物函〔2022〕537号），《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》（选字第141100201900015）。
六、该宗地地质灾害预防治理工作由用地单位负责实施。
交口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2025年  月  日
